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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一屆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00年 8 月 2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國立臺南啟聰學校臺南校區南棟二樓會議室 

主席：許又仁理事長 

出席人員：許又仁、趙政派、林祐任、陳杉吉、李啟榮 

請假人員：郭榮祥、林斌 

列席人員：賴月雲 

會議記錄：賴月雲 

一、報告出席人數（應出席 7人，出席 5 人，已達開會人數） 

二、主席宣布開會 

三、確認議程：無異議認可。 

四、確認上次會議並報告執行情形 

    第一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錄 

 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第一屆第三次理事會議執行情形（詳附件一） 

 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五、工作報告 

    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六、提案討論 

編號 1：  

案由：近期有些教師會特約商家不斷詢問可否於本會快訊登載廣告，相關細節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理事長許又仁 

說明： 

一、 秘書長反映教師會特約商家不斷詢問可否於本會快訊登載廣告。 

二、 工會快訊接受刊登廣告版面位置、大小與訂價，台南市教師會有相關經驗。 

決議： 1.同意刊登廣告。 

       2.授權秘書處處理相關事宜。 

       3.附帶決議：避免過度商業化，影響本會形象。 

 

編號 2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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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辦理教師節活動，主題—原住民教育，副標--挺好片也挺國片，包場看電影：片名賽

德克‧巴萊，並邀請導演或演員蒞臨說明電影創作理念。 

提案人：理事長許又仁 

說明： 

一、基層教師有聲音反映第一屆教師工會應辦理慶祝教師節活動。 

二、與接洽國賓影城業務經理，最大廳可容納近 500人，門票以 9折計約 190元可再議 

三、與果子電影公司聯繫魏導僅有 9/26 日 20：30--21：30 時段有空，本會已先予魏導約

定該時段。 

四、已與南縣、南市教師會兩位理事長取得合辦的初步共識。 

五、若以伍百人免費參與估計，加上雜支總經費約計 12萬元。 

決議：1.同意辦理。 

      2.相關細節、流程授權秘書處處理。 

 

編號 3： 
案由：請討論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工作內容與聘任暫行實施辦法（如

附件二）。 

提案人：理事長許又仁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按章程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，但為利於會務推動先以暫行實施辦法來處理。 

二、組織部可依此辦法開始確定各校的支會召集人、主席。 

三、擇期召開各校的支會召集人、主席會議並發給聘書。 

四、透過支會召集人、主席協助晨會或週三下午入校宣導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；送下次理事會核備。（詳附件二） 

 

七、散會（16：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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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一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提案 

編號 
案   由 決              議 執行情形 

編號 1 請討論本會廖

學正等五位理

事辭職遞補

案。 

已完成遞補，並順利召開第三次理事會。 已執行完

畢，但尚

缺行文勞

工局變更 

編號 2 請討論本會務

會人員案。 

已提交第三次理事會確認 已執行完

畢；另近

期增聘之

幹部，提

交第四次

理事會確

認。 

編號三 請討論本會分

會、學校支會

會、支會召集

人產生方式。 

一、現有學校教師會會長視為當然支會主席、支會召

集人。 

二、沒有學校教師會、學校入會率偏低者，分區製表

推薦支會召集人。 

三、本案列入章程研究小組討論。 

持續執行

中 

編號四 請討論本會入

會文宣。 
授權理事長及秘書長處理。 完成製作

並啟動到

校宣導。 

 

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工作內容與聘任暫行實施辦法 

第一條 

本辦法定名為「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工作內容與聘任暫行實施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

本辦法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28 條設立之。 

第三條 

本辦法以提升本會會員入會率，強化本會基層組織為目的。 

第四條 

附件一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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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工作內容如下： 

一、代表學校支會參加本會召開之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會議。 

二、協助辦理學校支會會員入會事項。 

三、協助整理學校支會會員資料，以利組織發展。 

四、協助轉達本會各項訊息。 

五、協助解答會員、非會員有關工會之疑問，會轉介本會處理。 

六、提供對本會的各項建言。 

第五條 

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由各學校支會依自訂之辦法推選之，並通知本會。或由本會於該學

校支會適當人選中徵詢意願後產生。 

第六條 

學校支會召集人、主席由本會理事長發與聘書。 

第七條 

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核備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